中華郵政台字第一三七二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交寄
總統府公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九日（星期五）
﹏﹏﹏﹏﹏﹏﹏﹏﹏﹏﹏﹏﹏﹏﹏﹏﹏﹏﹏﹏﹏﹏﹏﹏﹏﹏﹏﹏﹏﹏﹏﹏﹏﹏﹏
總  統  府  公  報
第二八八三號
六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八日


茲修正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條例，公布之。

總    　統　嚴家淦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

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條例
六十四年五月八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本條例依考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如左：

一、律師、會計師。

二、建築師、農業技師、工業技師、礦業技師。

三、醫師、藥劑師、牙醫師、護理師、醫事檢驗師。

四、護士、助產士、藥劑生、醫事檢驗生。

五、中醫師。

六、獸醫師、獸醫佐。
第　三　條　　外國人依法律及條約之規定，請求在中華民國境內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業務者，應依本條例考試及格，領有及格證書後，向主管機關請領執業證書。但該應考人之本國，不許中華民國國民在該國執行同類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業務時，得不許其應考。
第　四　條　　外國人應本條例各類科考試時，其應考資格及考試科目均準用考試法規對於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但應考人之本國政府對於中華民國國民之應考資格或考試科目與對其本國國民之規定不同時，得酌予變更之。
第　五　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律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專門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與中華民國學制相當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專門學校修習法律學科三年以上畢業，而在中華民國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任教授、副教授、講師，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律師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　六　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會計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會計系、科畢業，或其他有關系、科畢業，修習會計學課程在十二學分以上，繳驗原校或教育主管機關正式成績單，並曾任專科以上學校講師以上教職，經教育部審定合格，講授會計學科至少二科，其中須包括會計學、審計學或成本會計至少一科，均在三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會計師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　七　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建築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建築工程學系、科畢業，並具有建築工程經驗而成績優良者。其服務年資，大學五年畢業者為三年，大學四年畢業者為四年，專科學校三年畢業者為五年。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建築工程學系、科畢業，並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講師，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講授建築學科三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土木工程學系、科畢業，並具有建築工程經驗而成績優良者。其服務年資，大學四年畢業者為五年，專科學校三年畢業者為六年。

四、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土木工程學系、科畢業，並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講師，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講授建築學科四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五、領有外國政府建築師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　八　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農業技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農學相當系、科畢業，並曾在中華民國行政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農業相當技術工作，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其服務年資，大學以上畢業者為四年，專科學校畢業者為五年。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農學相當系、科畢業，並曾任中華民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講師，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講授農學主要學科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農業各科技師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　九　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工業技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工學相當系、科畢業，並曾在中華民國行政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工業相當技術工作，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其服務年資，大學以上畢業者為四年，專科學校畢業者為五年。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工學相當系、科畢業，並曾任中華民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講師，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講授工學主要學科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工業各科技師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　十　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礦業技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礦學相當系、科畢業，並曾在中華民國行政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礦業相當技術工作，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其服務年資，大學以上畢業者為四年，專科學校畢業者為五年。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礦學相當系、科畢業，並曾任中華民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講師，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講授礦學主要學科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礦業各科技師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十一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醫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醫學，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醫師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十二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藥劑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藥學，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藥劑師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十三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牙醫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牙醫學，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牙醫師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十四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護理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護理學，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護理師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十五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醫事檢驗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習醫事檢驗學或醫學，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醫事檢驗師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十六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護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高級護士職業學校畢業，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護士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十七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助產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助產學校，或產科講習所，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助產學校修習產科二年以上畢業，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助產士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十八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藥劑生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調劑職業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高級調劑職業學校畢業，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藥劑生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十九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醫事檢驗生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醫事檢驗職業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高級醫事檢驗職業學校畢業，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醫事檢驗生執業證書，經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認可者。
第二十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中醫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中醫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相當中華民國之中醫專科以上學校，修習中醫學，並經實習成績優良，得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中醫師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二十一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獸醫師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獸醫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畜牧獸醫系、科畢業，並實習獸醫工作一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

三、領有外國政府獸醫師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二十二條　　外國人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獸醫佐考試之檢覈：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相當高級職業學校獸醫科畢業，得有畢業證書者，或畜牧獸醫科畢業得有畢業證書，並從事獸醫工作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二、領有外國政府相當於獸醫佐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二十三條　　檢覈依考試法第二十六條及各該項人員檢覈辦法之規定辦理。但第七條至第十九條應考人，受中華民國行政機關或公立學校聘用，或在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事業機構服務者，得酌免面試或實地考試。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未規定事項，適用考試法及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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